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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用印材料
	




	类型
	党委公章
	行政公章
	党委书记名章
	校长名章
	钢印
	其他印章

	数量
	
	
	
	
	
	

	申请人签字
	
	用印单位
责任人签字
	

	主管部门
负责人签字 
	




	分管校
领导签字
	





	
	需分管校领导审批
是□       否□
	
	
需校长
审批□ 

	需党委书记
审批□ 

	校长签字
	


	党委书记签字
	

	盖章执行人
	




	[bookmark: _GoBack]用印时间
	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 注
	





注：如申请使用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（副本）复印件，请在申请用印材料名称表格中填写：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（副本）复印件，并写明用途。用印单位责任人：院长（处长、主任），党总支书记、副院长（副处长、副主任）、副书记，申请人根据具体办理业务事项找相应负责同志签字。
